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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需求评估机构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依据重庆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需求评估机构评定指标相关要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接受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需求评估机构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有上级主管部门的辅助器具专业评估机构，取得合法执业资格，具备开展听力、视力、肢体残疾等需求评估条件。
    2. 需求评估机构建设符合所属行业建设规范要求，具备残疾人功能评定与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评估能力。能够开展《重庆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补贴目录》中明确需要专业评估的辅助器具评估业务，如： 防压疮床垫、各类假肢、助起扶手、 各类轮椅、多功能护理床、手持电子助视器、读屏软件、助听器、 纸尿裤、尿垫、导尿管、尿袋等。需求评估和辅助器具适配工作相分离，即需求评估机构只做需求合理性评估，不得从事辅助器具适配业务，需求评估机构和辅助器具适配定点机构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不能为同一人，接到有关举报查实后将取消相关资格。
    3. 机构响应能力强，在铜梁区可及范围内有网点或分支机构，能及时保质保量完成评估任务。
   （二）人员要求
    一个需求评估机构至少配置 2 名取得相关专业证书的专业 技术人员。其中，肢体残疾需求评估需持有假肢（或矫形器）制 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或假肢师（或矫形器师）、假肢装配工（或矫 形器装配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岗位能力培训的辅助技术工程师（肢体方向）或康复辅助技术 咨询师证书之一，且从事辅助器具配置工作 3 年以上；听力残疾 需求评估需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听力师证书； 视力残疾需求评估需持有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国家卫 健委颁发的验光师证书。上述专业技术人员需提供所在机构的社 保缴纳证明，且不得在其他重庆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定点 机构兼职。根据专业技术人员具备技能确定需求评估业务类型。
（三）基本场所设置与设施
    1. 评估机构应设置在安全区域内，严禁地处污染区、噪声区和危险区内。评估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有关要求和其他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安全、易于疏散、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设计、装饰应适合各类残疾人的身心特点及无障碍要求。机构可单独设置功能评估室、需求评估室，满足产品与功能展示体验、维修维护、适应性训练等用途，业务用地面积至少30㎡。
    2. 根据需要配置辅助器具评估设备及评估用桌椅等，按要求配备录音录像等设施设备。
（1）肢体类辅助器具评估，具有各类适配、 维修维护的基本 工具，如身高测量尺、 体重秤、 骨盆高度测量仪、 关节活动度测 量尺、 PT 检查床等设施设备； 
（2）视力类辅助器具评估，具有视觉功能评估常用的低视力 验配箱、 镜片焦度计、 裂隙灯、 眼底镜、 色盘、 综合验光仪、 视 力检测仪器等设施设备； 
（3）听力类辅助器具评估，具有带扬声器的纯音听力计、 电 耳镜、 取耳印或耳模制作设备、 助听器编程设备、 简易助听器维 修工具、 声级计、 声场校准设备；如对学龄前听力残疾儿童提供 测听服务，须具备小儿听力评估的相关仪器及设备；所有测听和 助听器验配设备须按规定定期送计量监督部门检验和校准。 
3.有常用基本辅助器具展示，根据评估业务类型放置个人移动类、 个人防护及护理类、 生活自理类、 沟通与信息交流类 辅助器具等。 
4.配备电脑、 打印机、 数据存储等设备，网络配置符合开展线上交流、 评估的要求等。 
   （四）业务职能
     1. 规范服务流程，建立规范的需求评估、建档建册、数据录入等服务流程。
     2. 需求评估，根据残疾人的功能状况，对其辅助器具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依据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和当地情况出具辅助器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2个自然年度内有效。
    3. 建立需求评估档案，按照要求为每一位接受评估的残疾人建立需求评估档案，完整填写档案内容，将残疾人功能、辅助器具需求等有关情况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作为档案内容予以留存。
（五）档案管理
1. 规范管理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评估档案，妥善保存相关资料不少于5年，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管理提供依据。
    2. 及时将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相关信息录入系统，严格保密残疾人个人信息和隐私。
   （六）质量监控
    辅助器具需求评估率等于100%，辅助器具需求评估建档率等于100%，辅助器具需求评估准确率大于90%。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对服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建立现场反映、电话投诉、信箱留言等反馈渠道，及时办理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做好相关记录。
    （七）财务运营
    建立评估结算流程；有专人负责票据开具，制作有关财务报表。签署评估服务合同并按规范获取评估资金。设立评估资金独立专项，专款专用；评估资金结算凭证资料齐备，装订整齐。
二、申报材料
1.申报表：《重庆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需求评估机构申报表》（见附件）
2. 机构资质证明材料：包括法人登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等复印件（验原件）。
3. 人员资质证明材料：专业技术人员相关证书、社保缴纳证明等复印件（验原件）。
4. 场所证明材料：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等复印件（验原件），场所布局图及设施设备清单。
    5. 业务流程及制度文件：服务流程、档案管理、质量监控、财务运营等相关制度文件。
    6. 其他证明材料：如分支机构证明、服务业绩等相关材料。
    三、申报时间及方式
1. 申报时间：2025年5月7日——2025年5月14日。
    2. 申报方式：申报机构需将申报材料加盖公章一式二份装订成册，报送至铜梁区残疾人联合会，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需求评估机构申报+机构名称”。邮箱地址：1306469587@qq.com.
     四、审核与公示
     1. 区残联将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实地考察。
     2. 对审核通过的机构，将在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官网（https://www.cqstl.gov.cn）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铜梁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需求评估机构。
    五、其他事项
    1. 申报机构应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如发现弄虚作假，将取消申报资格。
    2. 本次申报工作的最终解释权归铜梁区残疾人联合会所有。
    3. 联系人及电话：刘宜  杨皖婷   023-45674016。

                          重庆市铜梁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5月7日
　　　　　　　　　





















附件 
重庆市残疾人基本辅助器具需求评估机构申报表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登记机关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机构业务范围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行业主管部门
	

	机构性质
	①事业单位（公益一类□、 公益二类□、 企业化管理□）                      ②企业法人（国有企业□ 股份制企业□ 合资企业□民营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         
 ③社团法人□                                                           ④民办非企业□

	申请机构基本情况（字数控制在 500 以内）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诚信承诺
	本单位填报的所有申报信息及提供的佐证材料均为真实、 有效内容。 如有不实，自愿放弃申报。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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